
 

 

 

 

 

 

 
 

 
 

台湾营利事业所得税简介 

 

一、 引言 

 

盈利事业所得税，既台湾对营利事业的盈余征收的所得税，性质类似中国大陆的企业所

得税，但其纳税人除公司法人外，还包括独资、合伙及合作社，范围较广。按照台湾

“所得税法”规定，凡在台湾境内经营的营利事业，包括公营、私营或公私合营，以营

利为目的，具备营业牌号或经营场所的独资、合伙、公司及其他组织的工、商、农、

林、渔、牧、矿、冶等营利事业，均须缴纳营利事业所得税。营利事业以其本年度收入

总额减除各项成本费用、损失及税捐后的纯益额为课税所得额。 

 

二、 税基及税率 

 

在台湾境内设立之独资、合伙及公司组织（含外商在台湾之子公司），应就台湾境内外

全部营利事业所得，合并课征营利事业所得税。其来自台湾境外之所得，如已依所得来

源国税法规定缴纳之所得税，纳税义务人可以提出所得来源国税务机关发给之同一年度

纳税凭证，并取得所在地台湾使领馆或其他经台湾政府认许机构之签证后，自其全部营

利事业所得结算应纳税额中扣抵。但扣抵之数，以其境外所得依国内适用税率计算之应

纳税额为限。 

 

总机构在境外之营利事业（例如：外国公司及外国公司在台分公司），而有台湾来源所

得者，应就其在境内之营利事业所得，依所得税法规定课征营利事业所得税。 

  

 



台湾营利事业所得税简介 

 

启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www.bycpa.com  2 

 

 

营利事业所得税起征额、课税级距及税率如下： 

 

营利事业所得税起征额、课税级距及税率 

所得额级距 税率 

120,000 元以下 免税 

超过 120,000 元 全年课税所得额超过 12 万元者，就其全部课税所得额课

征 17%。但其应纳税额不得超过营利事业课税所得额超

过 12 万元部分之半数。 

 

三、 免税所得 

 

依所得税法相关规定，下列营利事业之所得免纳营利事业所得税： 

1、  营利事业出售土地之所得。  

2、  证券交易所得、依「期货交易税条例」课征期货交易税之期货交易所得，暂行停止

课征营利事业所得税；但交易损失亦不得自所得额中减除。  

3、  外国国际运输事业在我国境内之营利事业所得。但以各该国对我国之国际运输事业

给与同样免税待遇者为限。 

4、  营利事业因引进新生产技术或产品，或因改进产品品质，降低生产成本，而使用外

国营利事业所有之专利权、商标权及各种特许权利，经政府主管机关专案核准者，

其所给付外国事业之权利金。 

5、  经政府主管机关核定之重要生产事业因建厂而支付外国事业之技术服务报酬。 

6、  外国政府或国际经济开发金融机构，对我国政府或我国境内之法人所提供之贷款，

及外国金融机构，对其在我国境内之分支机构或其他我国境内金融事业之融资，其

所得之利息。  

7、  外国金融机构，对我国境内之法人所提供用于重要经济建设计画之贷款，经财政部

核定者，其所得之利息。 

8、  以提供出口融资或保证为专业之外国政府机构及外国金融机构，对我国境内之法人

所提供或保证之优惠利率出口贷款，其所得之利息。 

9、  公司组织之营利事业，因投资于国内其他营利事业，所获配之股利净额或盈余净

额，不计入所得额课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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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可扣除之费用或损失项目 

 

营利事业经营本业及附属业务相关之费用与损失，经取具适当合法凭证且无超过税法规

定限额之超限部分者，得认列为营利事业之费用及损失。 

 

1、 折旧费用 

 

固定资产之折旧方法，以采用平均法、定率递减法、年数合计法、生产数量法、工

作时间法或其他经主管机关核定之折旧方法为准。 

 

各种固定资产计算折旧时，其耐用年数，除经政府奖励特予缩短者外，不得短于固

定资产耐用年数表规定之最短年限。计算一般资产折旧时，系以采购价格为其实际

成本，摊提其折旧费用。 

 

2、 呆账费用  

 

应收帐款及应收票据债权之估价，应以其扣除预计备抵呆账后之数额为标准。依所

得税法规定，其备抵呆账，应就应收帐款与应收票据余额 1% 限度内，酌量估列；

其为金融业者，应就其债权余额按上述限度估列之。 

 

营利事业依法得列报实际发生呆账之比率超过前项标准者，得在其以前 3 个年度依

法得列报实际发生呆账之比率平均数限度内估列之。 

 

五、 亏损扣除 

 

以往年度营业之亏损，不得列入本年度计算。但公司组织（包含外国公司在台湾之分公

司）之营利事业，会计帐册簿据完备，亏损及申报扣除年度均使用所得税法第 77 条所称

蓝色申报书或经会计师查核签证，并如期申报者，得将经该管稽征机关核定之前 10 年内

各期亏损，自本年纯益额中扣除后，再行核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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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最低税负制  

 

台湾依所得基本税额条例之规定，实施最低税负制。在台湾境内有固定营业场所或营业

代理人之营利事业，因适用所得税法或其他法令所规定之租税减免或奖励，或其基本所

得额超过 50 万元者，于申报营利事业所得税时，尚须计算其所得基本税额。若计算之所

得基本税额超过其原本之应纳税额减除依其他法律规定之投资抵减税额后之余额时，则

该营利事业需再缴纳前述计算所超过部份之税额。所得基本税额计算如下： 

 

所得税基本税额＝（课税所得＋「所得税基本税额条例」第 7条第 1 项各款规定之证券

或期货交易所得或免税所得等－ 50 万）×12% 

 

七、 会计年度与所得税之申报 

 

1、 课税会计年度 

 

一般会计年度依所得税法规定，系自当年度 1 月 1 日到 12 月 31 日止。营利事业在

设立登记时可申请采用特殊期间之会计年度。营利事业亦可于之后报经该管稽征机

关核准变更其会计年度。 

 

2、 结算申报 

 

营利事业应于每年 5 月 1 日起至 5 月 31 日止，填具结算申报书，向该管稽征机

关，申报其上一年度营利事业所得。年度结算申报书须申报营利事业之营业收入、

成本、毛利、费用、净利，及营业外收入或损失。此外，营利事业尚须将资产负债

表、股东可扣抵税额帐户变动明细表，以及未分配盈余申报书，连同营利事业所得

税结算申报书一并申报。 

 

其会计年度为非历年制者，应于其会计年度终了后第 5 个月结束前申报其营利事业

所得税。例如：其会计年度是 2012 年 8月 1 日到 2013 年 7 月 31 日，则其申报截

止日期为 2013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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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暂缴申报 

 

营利事业除符合免办理暂缴之相关规定者外，应于每年 9 月 1 日起至 9 月 30 日

止，按其上年度结算申报营利事业所得税应纳税额之 1 ／ 2 为暂缴税额，自行向库

缴纳，并依规定格式，填具暂缴税额申报书，检附暂缴税额缴款收据，一并申报该

管稽征机关。 

 

公司组织（包含外国公司在台湾之分公司）之营利事业，会计帐册簿据完备，使用

蓝色申报书或经会计师查核签证，并如期办理暂缴申报者，得以当年度前 6个月之

营业收入总额，依「所得税法」有关营利事业所得税之规定，试算其前半年之营利

事业所得额，按当年度税率，计算其暂缴税额，不适用前项暂缴税额之计算方式。 

 

采特殊会计年度的营利事业暂缴申报期间可比照历年制推算，意即特殊会计月份的

初始月份加 8。（例如：采 4 月制会计年度的营利事业，应于 12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办理暂缴申报。） 

 

八、 两税合一制度 

 

台湾实施两税合一制度。当台湾公司分派股利予居住者个人股东时，同时亦将该公司已

依法缴纳之营利事业所得税分配予股东，作为其可扣抵税额，居住者个人股东可用此可

扣抵税额扣抵其应纳之个人综合所得税。对台湾居住者法人股东而言，其自其他台湾公

司受配的股利不计入课税所得额。但其可扣抵税额应计入「股东可扣抵税额帐户」，并

作为以后分配予股东扣抵之用。 

 

外国非居住者股东（包含个人及公司组织）不适用两税合一，其自台湾公司受配的股

利，由股利发放公司扣缴所得税。股利扣缴税率一般在 20%，但能藉由租税协定之适用

降低至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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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未分配盈余 

 

配合两税合一制度之施行，营利事业当年度之盈余未作分配者，应就该未分配盈余

加征 10%营利事业所得税。该未分配盈余加征 10%营利事业所得税之可扣抵税

额，台湾居民股东及外国居民股东皆可扣抵。 

 

所称未分配盈余系指营利事业当年度依「商业会计法」规定处理之税后纯益，减除

「所得税法」第 66 条之 9 第 2 项各款后之余额计算之。 

 

2、 税额扣抵比率 

 

当分配属于 1998 年度或以后年度之盈余时，营利事业需使用下列公式计算其税额

扣抵比率，并依据此比率计算股东可获配之扣抵税额： 

（1）  税额扣抵比率＝股东可扣抵税额帐户余额÷累积未分配盈余帐户余额 

（2）  可扣抵税额＝股利（或盈余）净额×税额扣抵比率 

 

营利事业依前项规定计算之税额扣抵比率，超过税额扣抵比率上限者，以税额扣抵

比率上限为准，计算股东可扣抵之税额。税额扣抵比率上限如下： 

（1）  累积未分配盈余未加征 10%营利事业所得税者， 2009 年度以前之盈余为

33.33%； 2010 年度以后之盈余为 20.48%。 

（2）  累积未分配盈余已加征 10%营利事业所得税者， 2009 年度以前之盈余为

48.15%； 2010 年度以后之盈余为 33.87%。 

（3）  累积未分配盈余部分属 2009 年度以前盈余、部分属 2010 年度以后盈余、

部分加征、部分未加征 10%营利事业所得税者，为各依其占累积未分配盈

余之比例，按前两款规定上限计算之合计数。 

 

 
 
 
 
 
 
 
 
 
 
 


